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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辯 論 公 共 財 政 政 策 的 檢 討 的 議 案  

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 

 

立 法 會 將 於 星 期 三（ 一 月 十 九 日 ）上 午 十 一 時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 議

廳 舉 行 會 議。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將 辯 論 一 項 公 共 財 政 政 策 的 檢 討 的 議 案。 

該 項 議 案 將 由 陳 茂 波 議 員 提 出 。 內 容 為 ：「 近 年 ， 香 港 特 區 政 府

的 財 政 預 算 案，在 估 計 政 府 收 入、年 度 財 政 盈 餘 和 財 政 儲 備 時，經 常

出 現 大 幅 偏 差，致 使 財 政 儲 備 不 斷 累 積，但 就 財 政 儲 備 應 維 持 在 甚 麼

水 平 才 是 合 適，卻 未 有 清 晰 的 準 則；與 此 同 時，外 匯 基 金 亦 年 年 積 累

豐 厚 ， 加 上 政 府 以 不 同 形 式 (例 如 基 金 )設 立 了 不 少 ‘ 小 金 庫 ’ ， 又 坐

擁 不 少 有 價 值 的 資 產 ( 例 如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及 機 場 管 理 局 的 股

權 )， 政 府 財 政 實 力 可 謂 盛 極 一 時 ； 然 而 過 去 十 多 年 ， 香 港 經 濟 雖 然

持 續 向 上 發 展，但 不 少 低 收 入 和 基 層 人 士 卻 完 全 不 能 受 惠，導 致 社 會

上 出 現 貧 者 愈 貧 的 現 象，甚 至 出 現 ‘ 三 無 ’、‘ 五 無 ’ 等 人 士；政 府

過 去 往 往 透 過 一 刀 切 的 一 次 性 措 施，將 部 分 盈 餘 回 饋 市 民，但 有 關 措

施 缺 乏 長 遠 政 策 目 標，又 未 夠 針 對 性，造 成 需 要 幫 助 的 人 感 到 措 施 不

到 位，而 不 需 要 幫 助 者 則 只 覺 得 錦 上 添 花 而 毫 不 在 意；低 收 入 人 士 生

活 日 益 困 苦，造 成 社 會 上 的 怨 氣 和 矛 盾；隨 着 中 國 內 地 加 速 對 外 全 面

開 放 並 深 化 改 革，以 及 全 球 經 濟 一 體 化，香 港 經 濟 必 須 轉 型，但 香 港

的 稅 收 政 策 已 跟 不 上 商 業 和 競 爭 環 境 的 轉 變，影 響 香 港 作 為 國 際 金 融

和 商 貿 中 心 的 競 爭 力；此 外，香 港 的 稅 基 狹 窄，加 上 政 府 過 分 依 賴 土

地 有 關 的 收 入，這 亦 對 公 共 財 政 構 成 不 穩 定 的 風 險；就 此，本 會 促 請

政 府 全 面 而 深 入 地 檢 討 香 港 的 稅 收 、 社 會 福 利 和 公 共 財 政 政 策 和 措

施，並 明 確 訂 定 適 當 的 財 政 儲 備 水 平，以 及 在 政 府 架 構 內 設 立 一 個 僱

有 全 職 稅 務 專 家 的 稅 務 政 策 組，研 究 使 用 稅 務 措 施 來 配 合 政 府 的 經 濟

和 產 業 政 策、提 升 香 港 作 為 國 際 金 融 和 商 貿 中 心 的 競 爭 力、解 決 貧 窮

問 題 和 消 弭 社 會 和 經 濟 上 的 不 平 等 。 」  



王 國 興 議 員、張 國 柱 議 員 及 湯 家 驊 議 員 將 分 別 就 陳 茂 波 議 員 的 議

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
議 員 將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改 善 基 層 健 康 服 務 的 議 案。該 項 議 案 將 由 李

永 達 議 員 提 出。內 容 為：「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在 1978 年 發 表 關 於 基 層 健 康

服 務 的《 阿 拉 木 圖 宣 言 》中，確 定 健 康 的 定 義 不 單 在 於 沒 有 疾 病，還

在 於 身、心 和 社 交 的 全 面 健 康，基 層 健 康 旨 在 達 到 人 人 健 康 的 目 標 ；

然 而，本 港 的 醫 護 體 系 現 時 仍 以 疾 病 治 療 和 預 防 為 主，投 放 在 基 層 健

康 工 作 的 資 源 嚴 重 不 足 ， 而 且 基 層 健 康 的 工 作 主 要 限 於 基 層 醫 療 服

務，因 此 無 法 達 到 促 進 人 人 健 康 的 目 標；就 此，本 會 促 請 政 府 採 取 措

施 落 實 《 阿 拉 木 圖 宣 言 》， 包 括 ：  

(一 ) 全 面 改 善 基 層 健 康 服 務 及 增 加 基 層 健 康 服 務 的 資 源 ；  

(二 ) 設 立 基 金 以 推 動 基 層 健 康 服 務 的 改 革 ；  

(三 ) 制 訂 統 籌 機 制 ， 讓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和 民 間 組 織 通 力 合 作 ，

改 善 勞 工、教 育、房 屋、公 共 設 施、食 品 安 全 等 環 節，以 促 進 市 民 健

康 ；  

(四 ) 針 對 不 同 健 康 範 疇 ， 制 訂 ‘ 人 人 健 康 十 年 指 標 ’ ， 並 就

每 項 健 康 指 標 制 訂 工 作 計 劃 ；  

(五 ) 推 動 健 康 社 區 運 動 ， 透 過 社 區 組 織 和 政 府 部 門 ， 動 員 社

區 人 士 參 與 規 劃 和 改 善 區 內 的 基 層 醫 療 服 務，並 充 分 利 用 區 內 資 源 以

促 進 居 民 的 健 康 ； 及  

(六 ) 因 應 長 者 、 婦 女 、 男 士 、 在 職 人 士 、 青 少 年 和 兒 童 等 不

同 人 口 組 別 的 健 康 問 題 和 需 要，設 計 不 同 策 略 和 服 務，並 增 加 資 源 投

放 ， 以 期 加 強 健 康 教 育 、 疾 病 預 防 和 控 制 服 務 。 」  

李 國 麟 議 員、陳 克 勤 議 員、潘 佩 璆 議 員、劉 健 儀 議 員、梁 家 傑 議

員 、 陳 健 波 議 員 及 梁 家 騮 議 員 將 分 別 就 李 永 達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

案 。  

劉 健 儀 議 員 將 根 據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動 議 一 項 擬 議 決 議 案 ， 議

決 把 2011 年 1 月 12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會 議 省 覽 的《 最 低 工 資（ 擔 任 認 可

評 估 員 的 準 則 ） 公 告 》 及 《 最 低 工 資 (評 估 方 法 )公 告 》 的 修 訂 限 期 ，

延 展 至 2011 年 3 月 2 日 的 會 議 。  

 



此 外，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將 根 據《 藥 劑 業 及 毒 藥 條 例 》動 議 一 項

擬 議 決 議 案 ， 議 決 批 准 藥 劑 業 及 毒 藥 管 理 局 於 2010 年 12 月 28 日 訂

立 的 《 2010 年 藥 劑 業 及 毒 藥 （ 修 訂 ）（ 第 5 號 ） 規 例 》 及 《 2010 年 毒

藥 表 （ 修 訂 ）（ 第 5 號 ） 規 例 》。  

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，其 中

六 項 要 求 當 局 作 口 頭 答 覆 。  

  公 眾 人 士 可 利 用「 立 法 會 資 訊 傳 真 服 務 」（ 電 話 號 碼：2869 9568）

或 立 法 會 網 頁 （  http:/ /www.legco.gov.hk） 索 取 上 述 會 議 的 議 程 。 謹

請 注 意，有 關 的 議 程 可 能 會 作 出 修 訂，請 參 閱 立 法 會 網 頁 內 關 於 是 次

會 議 議 程 的 最 新 情 況 。  

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留 座 位 旁

聽 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2869 9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 亦 可

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 的 “ 網 上 廣 播 ”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聽 會 議 。  

 

完  

二 ○ 一 一 年 一 月 十 七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
 


